
解釋字號 釋字第652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7年12月05日

解釋爭點 釋字第516號解釋「相當之期限」有無上限？

解釋文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故國家因公用

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合

理之補償，且應儘速發給。倘原補償處分已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

而確定，且補償費業經依法發給完竣，嗣後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始發現其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原發給之

補償費短少，致原補償處分違法者，自應於相當期限內依職權撤

銷該已確定之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並通知需用土地

人繳交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逾期未發給補償費差額

者，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本院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

應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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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故國家因公用

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予合

理之補償。此項補償乃因財產之徵收，對被徵收財產之所有權人

而言，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國家自應予以補償，以填

補其財產權被剝奪或其權能受限制之損失。故補償不僅需相當，

更應儘速發給，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迭經本院解釋

在案（本院釋字第四００號、第四二五號、第五一六號解釋參

照）。

　　按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

五日內發給之，如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或行政救濟結果有變動

者，其應補償價額差額，應於其結果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發給之

（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前段、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前

段、第二十二條第四項參照）。本院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亦謂：

「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明定，徵收土地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

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此項法定期間，雖或因

對徵收補償有異議，由該管地政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而得展延，

然補償費額經評定或評議後，主管地政機關仍應即行通知需用土

地人，並限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權人，其期限亦不得超過土地法

上述規定之十五日（本院院字第二七０四號、釋字第一一０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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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參照）。倘若應增加補償之數額過於龐大，應動支預備金，或

有其他特殊情事，致未能於十五日內發給者，仍應於評定或評議

結果確定之日起於相當之期限內儘速發給之，否則徵收土地核准

案，即應失其效力。」均係基於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及財產權之程序保障功能，就徵收補償發給期限而為之嚴格要

求。

　　本院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之上開內容，雖係就徵收補償異議

程序後補償費發給期限所為之闡釋，惟關於補償費應相當並儘速

發給之憲法要求，對於原補償處分因法定救濟期間經過而確定

後，始發現錯誤而應發給補償費差額之情形，亦應有其適用。是

倘原補償處分已確定，且補償費業經發給完竣，嗣後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始發現其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

原發給之補償費較之依法應發給之補償費短少，而致原補償處分

違法者，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前段之規定，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固得依職權決定是否撤銷原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處

分並發給補償費差額。惟因原發給之補償費客觀上既有所短少，

已有違補償應相當之憲法要求，而呈現嚴重之違法狀態，故於此

情形，為貫徹補償應相當及應儘速發給之憲法要求，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無不為撤銷之裁量餘地；亦即應於相當期限內，依

職權撤銷該已確定之違法補償處分，另為適法之補償處分，並通

知需用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額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逾期未發給

補償費差額者，原徵收土地核准案即失其效力，方符憲法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本院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應予補充。

　　上述所謂相當期限，應由立法機關本於儘速發給之憲法要

求，以法律加以明定。於法律有明文規定前，鑑於前述原補償處

分確定後始發現錯誤而應發給補償費差額之情形，原非需用土地

人所得預見，亦無從責其預先籌措經費，以繳交補償費之差額，

如適用土地法、土地徵收條例等上開法律規定，要求直轄市、縣

（市）政府於十五日或三個月內通知需用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

額，並轉發原土地所有權人完竣，事實上或法律上（如預算法相

關限制等）輒有困難而無可期待，故有關相當期限之認定，應本

於儘速發給之原則，就個案視發給補償費差額之多寡、預算與預

備金之編列及動支情形、可合理期待需用土地人籌措財源之時間

等因素而定。然為避免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遲未發給補償費差

額，致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受損，參酌前揭因素，此一相當期

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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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上開相當期限之起算日，因原補償處分之違法係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據以作成原補償處分之地價標準認定錯誤所致，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提交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重行評

議或評定，以資更正（土地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百六十五條

及第二百四十七條、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條、平均

地權條例第十五條及第四十六條等規定參照），故於法律有明文

規定前，上開相當期限應自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價及標

準地價評議委員會重行評議或評定結果確定之日起算。其中原補

償處分之違法如係因原公告土地現值錯誤所致，而有所更正，則

應自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經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

議更正公告土地現值之公告確定之日起算。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英照

　　　　　　　　大法官　謝在全　徐璧湖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林錫堯　池啟明　李震山  

　　　　　　　　　　　　蔡清遊　黃茂榮　陳　敏　葉百修  

　　　　　　　　　　　　陳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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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蔡大法官清遊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葉大法官百修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652抄本(內含蔡大法官清遊、葉大法官百修分別提出
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林○材等三十人釋憲聲請書

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36.01.01)

司法院院字第270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25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16號解釋

土地法第154條(95.06.14)

土地法第165條(95.06.14)

土地法第233條前段(95.06.1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64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64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64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627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C&id=C%2c270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11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0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42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16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034&ldate=20060614&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034&ldate=20060614&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034&ldate=20060614&lser=001


土地法第247條(95.06.14)

土地徵收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91.12.11)

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91.12.11)

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91.12.11)

平均地權條例第15條(94.01.30)

平均地權條例第46條(94.01.30)

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前段(94.12.28)

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聲請人等就共有之系爭土地，於79年間嘉義縣政府公告徵收期間

內，認補償金額過低，要求提高補償費標準，為縣政府否准。聲

請人等提起訴願，訴願決定以縣政府未將異議案交由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定為由，撤銷原處分。嗣經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於82

年間評議仍維持原補償標準，聲請人等未予爭執，徵收補償處分

遂告確定。

聲請人等於91年間以需地機關未依期限使用系爭土地，申請照徵

收價額收回土地。經重新檢討系爭土地徵收當時查報之地價，發

現確有錯誤，即提請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將系爭土地公告

土地現值由每平方公尺120元更正為1670元，並經縣政府公告。

嗣縣政府因籌措經費，延至93年開始通知聲請人等領取補發之差

額補償費。聲請人等以縣政府未於相當期間內發放，拒絕領取。

聲請人等請求確認系爭土地徵收之法律關係不存在，遞經訴願、

行政訴訟均遭駁回，駁回理由略謂：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僅適用

於人民對徵收補償之處分提出異議，徵收補償尚未確定之情形；

本件徵收補償之處分業已確定，無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之適用。

聲請人等以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所定之「相當之期限」有無上限

等為由，聲請補充解釋釋字第五一六號解釋。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034&ldate=20060614&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242&ldate=20021211&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242&ldate=20021211&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242&ldate=20021211&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043&ldate=2005013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3043&ldate=20050130&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632&ldate=20051228&lser=001

